
农药经营许可证变更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编码

114104820NYNC00000400012016100002
二、适用范围

涉及内容：本行政区域内从事农药经营者农药经营许可证申请与受理

适用对象：法人和其他组织

三、事项类型

行政许可

四、设立依据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77号《农药管理条例》已经 2017年 2月 8日国务

院第 164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，现将修订后的《农药管理条例》公布，自 2017 年 6
月 1日起施行。

第二十五条 农药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农药经营者名称、住所、负责人、经营范

围以及有效期等事项。

农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 5年。有效期届满，需要继续经营农药的，农药经营者

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90日前向发证机关申请延续。

农药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发生变化的，农药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

的规定申请变更农药经营许可证。

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农药经营者设立分支机构的，应当依法申请变更农药经营

许可证，并向分支机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备案，其分支机构

免予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。农药经营者应当对其分支机构的经营活动负责。

2.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7年第 5号）第四条 农

业部负责监督指导全国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工作。第十三条 农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

五年。农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，改变农药经营者名称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、住

所、调整分支机构，或者减少经营范围的，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发证

机关提出变更申请，并提交变更申请表和相关证明等材料。

原发证机关应当自受理变更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办理。符合条件的，重新

核发农药经营许可证；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第十四条 经营

范围增加限制使用农药或者营业场所、仓储场所地址发生变更的,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

定重新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。第十五条 农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，需要继续经营

农药的，农药经营者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九十日前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延续。第十六条 申

请农药经营许可证延续的，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交申请表、农药经营情况综合报告等

材料。第十七条 原发证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申请或者不

符合农药经营条件要求的，不予延续。第十八条 农药经营许可证遗失、损坏的，应

当说明原因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及时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。



五、受理机构

汝州市农业农村局

六、决定机构

汝州市农业农村局

七、办理条件

（一）准予批准的条件： 第十三条 农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五年。农药经营许

可证有效期内，改变农药经营者名称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、住所、调整分支机构，

或者减少经营范围的，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，

并提交变更申请表和相关证明等材料。

八、申办材料

申办材料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/复印件 份数
纸质/电子

版
特定要求

1
农药经营许可证（变更）申请

表 1份；
原件 1 纸质

需加盖申请单位公

章

2 农药经营许可证原件； 复印件 1 纸质
需加盖申请单位公

章

3 变更内容的说明及证明材料。 复印件 1 纸质
需加盖申请单位公

章

九、受理方式

（一）窗口受理：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提交申办材料。

（二）网上申报：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（http://www.hnzwfw.gov.cn/）按照提示进

行网上申报。

十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受理

受理窗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能当场予以确认的，应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；不

能当场确认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；不符合规

定的，向申请单位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。

（二）审查

审批机关依据审批材料进行审查，履行审批程序；符合条件的，予以审批；不符

合条件的，不予办理审批，并书面说明理由。

（三）决定

审查通过的，颁发《农药经营许可证》。

十一、办理时限

（一）法定时限

自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。

（二)承诺时限

自受理之日起 15个工作日。

十二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无



十三、结果送达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经由现场取件或邮寄方式送达。

十四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（一）申请人在申请行政许可过程中，依法享有陈述权、申辩权；

（二) 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；

（三）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，有权在收到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 60日内向

河南省人民政府或农业农村部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 6个月内向汝州市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十五、咨询方式

（一）现场咨询

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

（二）电话咨询

0375-6799591
（三）网上咨询

http://www.hnzwfw.gov.cn/
十六、监督投诉渠道

（一）现场监督投诉

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

（二）电话监督投诉

1.窗口：0375-6799591
2.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总投诉台电话：0375-6799523
（三）网上监督投诉

http://www.hnzwfw.gov.cn/
十七、办理地址和时间

地址：汝州市体育中心电商大厦四楼农业窗口，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

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冬：上午 8：30-12：00，下午 14:30-17:30；夏：上午 8：30-12：
00，下午 15:00-18:00

十八、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

（一）办理进程查询方式

1.现场查询: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

2.电话查询:0375-6799591
3.网上查询:http://www.hnzwfw.gov.cn/
（二）结果公开查询方式

1.现场查询:汝州市政务服务大厅

2.电话查询:0375-6799591
3.网上查询:http://www.hnzwfw.gov.cn/


